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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6日楼宇专版中刊登：兰州市乾盛房地产开发公司在销

售其开发的东湖小区商住楼过程中，楼书宣称该商住楼以后

南临某规划主干道，商业机会和升值潜力巨大。于是，很多

买房产购买了该商住楼。但现在这些买房户发现楼书中的规

划路已被规划部门因修改规划方案而取消。于是大呼上当，

并认为该公司是在明知已修改规划方案的基础上“诈骗销售

”。现该公司声称规划路取消是政府行为，与已无关。同时

又不断解释该规划路仍然存在。双方各持已见，酿成纠纷。

笔者现就此案从合同法角度谈一些个人看法。一、关于楼书

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效力。 我国合同法规定双方当事人以要约

、承诺的方式订立合同。楼书作为房地产公司对外发布的商

业广告在合同法律关系中的性质属于要约引诱，是希望他人

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预备行为

。要约引诱本身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如果合同要约方发出

的要约和承诺方发出的承诺的意思表示中都包括要约引诱的

内容，那么这些内容实际上就已成为双方的合同条款之一，

即使它没有写明在双方的合同中，仍然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

力。这也正是法学界所说的合同的默示条款。它的根本法律

依据就是民商法领域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该原则也是合同法

律关系的根本指导原则之一。由此原则产生了当事人应当根

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结合

本案看，房地产公司发布的楼宇广告中关于南临规划路的内



容，已经成为双方买卖合同的默示条款。首先，从订立合同

的众多买房产看，他们在看到房地产公司的广告后得知东湖

小区南临规划主干道，于是付出巨额资金购买“临街”商铺

。他们订立合同的前提就是位置良好的商铺所能带来的商业

机会和升值潜力，同样这些前提当然是他们向房地产公司发

出要约的基本内容之一。其次，上述广告内容也是房地产公

司合同承诺的组成部分。从目前该房地产公司还不断向买房

产承诺规划路仍然存在这一点看，就完全可以证明订立合同

时，房地产公司承诺的全部内容。因此，虽然面临规划路没

有写入双方合同的书面条款，但它的确己成为对双方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默示条款。房地产公司如不能完成依此条款产生

的附随义务，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例如，有一位顾

客到商店买电视，店家的宣传资料说明某款电视具有多画面

、环绕立体声等功能，但顾客买回家使用后发现这款电视不

具备上述功能，等找到店家得到的解释是：“对不起，我们

之间没有就此订立书面合同，广告宣传中的多功能对我们没

有法律约束力”。毫无疑问，店家这样做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二、关于房地产公司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本案中需要说明

以下几个问题才能明确房地产公司承担法律责任的性质。首

先，房地产公司的售房行为是否构成“诈骗销售”。如果构

成欺诈，根据《合同法》第54条规定，该合同就属于可变更

、撤销的合同。而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欺骗他人而使他

人陷入错误后与之订立合同的行为。因此，只有在买房户举

证证明房地产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就已知道修订规划方案的前

提下，才能认定他的故意欺诈行为。否则，只能追究其违约

责任。其次，规划部门修改规划方案，是否可以作为不可抗



力而使房地产公司免责呢?根据合同法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

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而规划部门根据

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修改和完善规划设计方案是很正常的政

府行为。房地产公司作为专业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应当

预见到可能发生的规划方案被修改。在理应预见的同时就不

应该把未来不确定的事项作为自己的广告承诺而大肆宣传。

因此，正常情况下的政府行为不能作为不可抗力而使违约方

免责。第三，针对买房户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不可避免地

又涉及到合同当事人的法定解除权。那么，本案买房产究竟

是否有权解除合同呢?根据合同法理论和现行法律规定，答案

是否定的。在合同法理论中，根据违约的程度不同，违约可

分为根本性违约(严重违约)和一般性违约 (轻微违约)。 《联

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公约》规定根本性违约是指违反了合同的

“重要的，根本性条款”，并且“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

果，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害，以至于实际剥夺了他根据合

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又如《德国民法典》326条规

定“因迟延致契约的履行于对方无利益时，对方不需指定期

限即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可以看出，世界各国对此有一

个共同的立法精神，即只有在这种根本违约的情形下，法律

才赋予另一方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同时我国合同法第九十

四条也规定了法定解除合同的五种适用情形。该条款虽然没

有明确使用根本性违约的概念，但在对待一方违约对合同法

定解除的影响方面，也是贯彻了区别对待的原则：只有在一

方当事人迟延履行了主要债务(不是所有债务)，经催告后在

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这种债务人已经丧失履行诚意的情况下

：或者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



实现合同目的这种因违约而导致合同的履行对另一方已经丧

失意义的情形下，另一方才能行使法定的单方解除合同的权

利。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正是为了防止在合同一方当事人

稍有违约的情形下，另一方当事人动辄以此为借口，撕毁合

同，破坏交易。结合本案看，房地产公司已交付房屋，买房

产也已支付房款。合同双方订立合同的根本目的已实现，只

不过房地产公司交付的房屋没有原来买房产所期望的商业机

会和升值潜力大，但它并非没有任何商机和价值，只是程度

有所差别。 笔者认为，如果在明确本案不存在合同欺诈的情

况下，由于缺乏合同解除和可变更、撤销合同的法定情形，

买房产只能追究房地产公司瑕疵给付的违约责任。三、从目

前我国司法实践看，此类案件的正确处理也不乏其例。 2001

年3月31日《法制日报》就以“广告承诺没有兑现，法院判决

必须履行”为题，刊登一案例。案例中某开发公司售房广告

称：“公司将提供免费班车”。但居民入住后，该公司拒绝

提供，遂酿成纠纷。最终法院判决该公司立即为住宅区的居

民提供免费班车。结合本案，笔者希望房地产公司能充分认

识到自己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争议双方应从实际出发，

本着互谅互让的态度，在法庭主持下尽可能达成适当调减房

价或赔偿买房户一定损失的协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